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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顺利实施国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847—2005），控制汽车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限值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加载减速工况法的地区或城市。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保总局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年   月   日批准。 
本标准自      年   月   日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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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 

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限值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限值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提出

了排气烟度的推荐标准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加载减速工况法的地区或城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3847—2005《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3.术语和定义 

GB3847-2005《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的

有关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在用汽车排放监控原则 

4.1一般情况下，全国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的排放监控，采用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4.2在机动车保有量大、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的城市

空气质量、车辆的保有量与增长速度、在用车污染的程度和以往年检的监控力度及效果，来确定

在用汽车排放监控方案，选择自由加速法或加载减速工况法中的一种方法作为在用汽车排气污染

物排放检测方法。 

4.3加载减速检测法不适用于道路抽检和停车场抽检。 

4.4环保定期检测时，可以选择采用自由加速法或加载减速工况法中的一种方法。对于同一车型

的在用汽车，不得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气烟度检测方法。 

4.5加载减速检测法除了用于环保定期检测，还可用于通过目测或遥感等方法所筛选的高排放“黑

烟车”。以加强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控制汽车污染的实际效果。 

 

5加载减速法标准限值的制订 

采用加载减速工况法的地区，应制定地方排气烟度排放限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

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制订当地在用柴油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排放限值时，应遵守

以下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可参照表 1中推荐的标准限值。 

5.1基本原则 

5.1.1遵循“新车新标准，老车老标准”的原则。根据车型在新车（发动机）进行型式核准时所

达到的排放水平，同时考虑车辆在正常使用和维修保养情况下的正常劣化，来确定该车型的在用

汽车烟度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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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能有效地检测出高排放车。 

5.1.3应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地方标准限值。初始制定的限值可适当偏宽，实施一段时

间后，再根据对在用汽车排污监管工作的需要，逐步加严。 

5.2排放限值的确定方法 

5.2.1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建立在用汽车排放检测中心站，负责研究和确定地方排气烟度排

放限值。 

5.2.2中心站应选用通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检测设备和仪器。 

5.2.3中心站要根据国家不同阶段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对当地不同排放水平的在用汽车随机抽样。

不同排放水平可按照新车排放达国 3、达国 2、达国 1和达国 1之前来划分。每类排放水平的在

用汽车至少抽 100辆。对被抽样车进行加载减速工况法试验，获取烟度数据。 

5.2.4中心站对试验数据作统计分析，根据当地对高排放车监管的百分比，确定当地在用汽车的

排气烟度排放标准。 

5.3推荐的标准限值 

推荐的烟度排放标准限值范围见表 1。柴油车少且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可以考虑采用表 1

中的宽限值。 

表 1 烟度排放标准限值（推荐） 

光吸收系数（m-1） 对应的新车车型（发动机机型） 

0.8 轻型车排放符合 GB18352.3-2005标准、重型

车（压燃式发动机）排放符合 GB17691-2005

标准中第 III阶段的要求。 

1.19（可放宽到 1.3） 轻型车排放符合 GB18352.2-2001标准、重型

车（压燃式发动机）排放符合 GB17691-2001

标准中第二阶段要求。 

1.61（可放宽到 1.8） 轻型车排放符合 GB18352.1-2001标准、重型

车（压燃式发动机）排放符合 GB17691-2001

标准中第一阶段要求。 

1.8（可放宽到 2.0） 排放未达到以上标准的车型（发动机） 

 

5.4达标要求 

在以下 3个工况点测得的任何一个光吸收系数 k，均不得超过表 1中规定的相应限值。3个

工况点分别是测量的 VelMaxHP点、90%VelMaxHP点和和 80%VelMaxHP点。 

被测车辆除烟度排放应符合标准限值外，功率扫描过程中测得的实际最大轮边功率值不得低

于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标定功率值的 50%。 

如果车辆的烟度排放测试结果和实测最大轮边功率值其中之一不能满足标准规定，则该车被

判定为不合格。 

 

6.标准值调整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地方制定的加载减速工况法排气烟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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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限值进行调整。修订后的排放限值方案，应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后实施。 

 

7.标准实施 

    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 2005年 X月 X日。 


